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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新疆东

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环宇”或“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的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

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对东方环宇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进

行了审慎核查，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 2401 号）核准，东方环宇采用向特定投资

者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了 29,382,714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人民

币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2.15 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 356,999,975.1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4,674.14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到账，并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了编号为大华验字[2020]000835 号的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上述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公司已与开户银行、保

荐机构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公司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昌吉市燃气管道建设及配套设施改造工程项目 19,374.88 14,700.00  

热源环保设备升级及供热管网改造项目 17,060.15  13,000.00  

补充流动资金 10,000.00  8,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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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合计 46,435.03 35,700.00  

（二）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为满足国家及伊犁州现行集中供热锅炉废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标准的要求，使

伊宁市整体环境空气质量得到改善，促进城市发展质量，推进生态文明城市。公

司拟将 2020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热源环保设备升级及供热

管网改造项目”中暂未使用的部分募集资金 5,321.50 万元用于公司“伊宁市供热

有限公司第四热源厂环保设备超低排放改造工程”，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变更类型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变更前 变更后 

热源环保设备升级及供热管网改造项目 拟调减 17,060.15 13,000.00 7,678.50 

伊宁市供热有限公司第四热源厂环保设

备超低排放改造工程项目 
拟新增 5,321.50 - 5,321.50 

合计 - - 13,000.00 13,000.00 

本次拟变更调整募集资金金额为 5,321.50 万元，占本次募集资金总额的

14.91%。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3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

该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伊宁市供热有限公司第四热源厂环保设备超低排放改造工程项目”已于

2022 年 3 月 2 日取得伊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投资项目备案文件（备案

编号：伊市投资备案[2022]10 号）。 

二、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原因 

本次拟调减募集资金项目热源环保设备升级及供热管网改造项目的实施主

体为伊宁市供热有限公司。项目预计总投资 17,060.15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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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0.00 万元，建设内容主要包括伊宁供热燃煤锅炉的节能和超低排放改造、

换热站改扩建、服务站升级以及部分主干管网的更新换代等。截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该项目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6,986.00 万元，完成伊宁供热第三热源

环保超低排放改造、隔压站建设，服务站升级、一次网顶管、新建扩建换热站、

机房等级保护 2.0 升级、关口热计量表及部分一次管网改造，计划新建支线管网

的建设尚未完成。 

根据热源环保设备升级及供热管网改造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公司拟调减募

集资金投资额，主要原因为：根据伊宁市城市总体规划，原计划部分供热管道建

设项目短期内无法实施，同时公司对换热站的建设采用了新技术新工艺。公司从

审慎投资的角度出发，为合理利用募集资金，防范投资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提升公司营运能力，公司拟调减热源环保设备升级及供热管网改造项目募集资金

投资额。 

三、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内容 

本次募投项目变更的募集资金 5,321.50 万元，将用于伊宁市供热有限公司第

四热源厂环保设备超低排放改造工程。项目总投资 5,321.5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

金 5,321.50 万元。 

（一）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伊宁市供热有限公司第四热源厂环保设备超低排放改造工程 

2、项目实施主体：伊宁市供热有限公司 

3、项目实施地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市英阿亚提街

8 巷 1 号 

4、项目建设内容： 

公司拟对伊宁供热第四热源现有 2×46MW+2×70MW 锅炉的环保设备进行

超低排放改造及相关辅助设备设施的购置与安装；将现有静电除尘放灰间改造为

危废暂存间，用于存放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危险废物。 

本项目计划投资金额为 5,321.50 万元，具体投资构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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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工程和费用名称 投资合计 占投资比例 

工程建设费 4,604.00 86.52% 

基本预备费 450.00 8.46% 

工程建设其他费 267.50 5.03% 

项目总投资 5,321.50 100.00% 

  注：上表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单项加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资金来源 

公司计划调减热源环保设备升级及供热管网改造项目部分募集资金使用额

度用于本次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三）项目实施的可行性分析 

1、项目符合当前产业政策导向 

依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29 号《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

本）》，本项目为大气污染治理的环保工程，属于第四十三条环境保护与资源节约

综合利用中的“15、“三废”综合利用与治理技术、装备和工程”，项目属于鼓励类

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同时，该项目是公司积极贯彻《打赢蓝天保卫战

三年行动计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清洁取暖实施方案（2018-2021 年）》、《伊犁

州直清洁取暖实施方案（2018-2021 年）》等文件精神的重要举措，符合当前产业

政策导向。 

2、伊宁供热拥有丰富的项目建设和运营经验，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伊宁供热系伊宁市规模最大、最主要的热力供应企业，同时东方环宇在新疆

地区拥有超过十年从事公用事业行业投资、运行、经营和管理的经验。公司经过

多年的运营实践，在供热项目运营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汇聚了大批成熟

的从业人员，形成了一支稳定且经验丰富的核心团队，较好的保证了项目的安全、

稳定运营。 

四、新项目的市场前景和风险提示 

（一）市场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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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热站超低排放改造工程是一项节约能源、保护环境、为子孙后代造福的公

用事业工程，其效益主要表现为社会效益。该工程实施后，可有效地降低污染物

排放强度，改善当地环境空气质量，可提高城市的宜居环境，提高生活质量，保

障人民身体健康。 

（二）风险提示 

虽然公司对伊宁市供热有限公司第四热源厂环保设备超低排放改造工程进

行了充分的研究与论证，且目前公司经营管理运转情况良好，在市场、技术和人

力资源等方面也具备较好的基础，但该项目在工艺技术等方面具备一定的复杂性，

且可能会因为人员投入、设备供应等方面的因素，影响项目研发及建设进程，导

致项目未能按期投入运营的风险。 

五、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有利于公司对现有资源

的整合，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也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变更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内容及审议程序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同意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内容及决策程

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

公司的有关规定；本次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和长远发展的战略需要，有利于公司对现有资

源的整合，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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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有利于公司对现有资源的整合，符合公司和全体股

东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也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有利于

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

变更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内容及审议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因

此，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审议，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

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规

定的相关要求。 

综上，保荐机构对东方环宇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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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疆东方环宇燃气股份有限公

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李建  邱志千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03 月 23 日 


